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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緊隨[編纂]完成及將非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假設[編纂]未獲行
使），以下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
條文須向我們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
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持股佔我們
股本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投票權益(3) H股數目(1)

持股佔我們
股本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1) 投票權益(3)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5) . . . . . . . .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5) 1,393,762,800 41.67% 37.09% [編纂] [編纂] [編纂]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2) 159,866,505 4.78% 5.15%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賽為(3) . . . . . . . . 實益權益 243,485,087 7.28% –(3) [編纂] [編纂] [編纂]

浙江天貓. . . . . . . . . . 實益權益 679,545,455 20.32% 21.91% [編纂] [編纂] [編纂]

淘寶中國. . . . . . . . . . 實益權益 291,233,766 8.71% 9.39% [編纂] [編纂] [編纂]

杭州灝月. . . . . . . . . . 實益權益 179,498,492 5.37% 5.79%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汽
上汽 . . . . . . . . . . . . .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3)(6) 1,100,328,115 32.90% 35.48% [編纂] [編纂] [編纂]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4) 129,411,121 3.87% 4.17% [編纂] [編纂] [編纂]

上海賽為(3) . . . . . . . . 實益權益 756,486,913 22.62% 24.39% [編纂] [編纂] [編纂]

嘉興瑞佳. . . . . . . . . . 實益權益 343,841,202 10.28% 11.09%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L) 所述全部權益均為好倉。

(1) 所有現有股東持有的[編纂]股未上市股份將於[編纂]後轉換為H股。

(2) 指上海雲鋒麒泰及海南雲鋒基金所持有的本公司實益權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阿里巴巴中國作
為有限合夥人持有上海雲鋒麒泰逾三分之一的合夥權益。浙江天貓及淘寶中國作為有限合夥人合共
持有海南雲鋒基金逾三分之一的合夥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阿里巴巴被視為於上海雲
鋒麒泰及海南雲鋒基金所擁有本公司的實益權益中擁有權益。

(3) 指阿里巴巴及上汽透過上海賽為於本公司各自擁有的最終實益權益。上海賽為的普通合夥人為上海
賽雲管理，分別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汽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持有50%的股權，
以及由阿里巴巴中國持有50%的股權。阿里巴巴中國同意，而上汽已承諾確保上海賽為將放棄其持
有的243,485,087股股份所附帶的投票權，該等股份由阿里巴巴中國透過上海賽為間接持有。表中
表決權計算的分母已排除243,485,087股所附帶的表決權。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歷史、發展及
公司架構」一節項下「有關上海賽為所持股份的投票安排」分節。

(4) 指尚頎頎泰所擁有的本公司實益權益，其普通合夥人為上海恒旭創領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
汽恒旭」），而上汽恒旭由上汽持有4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汽集團被視為於尚頎
頎泰所擁有本公司的實益權益中擁有權益。然而，尚頎頎泰和上汽恒旭均不受上汽控制，因為上汽
並非上汽恒旭的最大股東，不持有控股權，且上汽與上汽恒旭之間並無重疊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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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浙江天貓、淘寶中國及杭州灝月均由阿里巴巴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阿里巴巴被
視為在浙江天貓、淘寶中國及杭州灝月所持有的本公司的實益權益中擁有權益。

(6) 嘉興瑞佳為上汽的附屬公司。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上汽被視為於嘉興瑞佳所持有的本公司
的實益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將於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

未獲行使）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

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任何權益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

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10%或以上的權益。


